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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2024〕24号

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永春
山美流域生猪养殖污染集中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及省市驻永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永春大溪桥东关桥国控断面水质提升调度

会精神，推动我县山美流域水质有效提升，现结合我县工作实际，

制定如下集中整治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决落实“地方政府负总责、部门各负其责、生产经营者负主

责”的养殖面源污染防治责任制。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相关单位

要切实履行水环境综合整治“一岗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福建省农业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等法律法规规定，加强对辖区内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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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的监督管理。通过各有关乡镇系列集中整治，严防养殖污

染问题反弹回潮，坚决遏制养殖污染环境行为。

二、工作安排

（一）摸底排查（即日起—3月 18日）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山美流域 14个主要涉及乡镇（玉斗镇、

锦斗镇、呈祥乡、苏坑镇、蓬壶镇、达埔镇、吾峰镇、石鼓镇、

五里街镇、桃城镇、东平镇、东关镇、湖洋镇、外山乡）要全面、

深入、细致、彻底地开展生猪养殖情况再摸底再排查工作，确保

不漏一村、不漏一场、不漏一户、不漏一头，对本辖区内所有生

猪养殖场（户）登记造册，并于 3 月 18 日前将辖区内生猪养殖

清单（详见附件 1）经乡镇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上报县农

业农村局和永春生态环境局。

（二）集中整治（3月 23日—6月 30日）

1.制定整治方案。各有关乡镇要在排查摸底的基础上，制定

集中整治行动方案，明确整治任务、目标、时间节点、责任人，

请各有关乡镇将负责本次集中整治工作的分管领导和干部联系

名单（附件 2）以及集中整治行动方案（详见附件 3）于 3月 23

日前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和永春生态环境局。

2.部门联动整治。各有关乡镇要严格落实整治主体责任，开

展集中整治工作，以乡镇为主，保质保量完成集中整治任务；县

农业农村局、永春生态环境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县水

利局、县城市管理局等部门各司其职，安排精干力量联合开展执

法行动，配合乡镇开展集中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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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非自行改造户，采取清栏、拆除，并恢复原状。具体

措施要求：①清栏工作，栏舍内生猪清空、围栏等建筑及配套设

施全部彻底拆除。②拆除工作，栏舍建筑及配套设施全部彻底拆

除、建筑垃圾杂物及粪便等清理干净、三化池及沼气池粪液妥善

处置后填埋、养殖排污口全部封闭。

（2）对自行改造养殖户，采取现场核查方式。具体措施要求：

①对照《泉州市生猪养殖粪污全量收集利用方案》，相关设施或

管理未能达到要求的，限期于 4 月 15 日前完成整改；②超规模

养殖的，限期 7天内减栏至允许养殖规模或以下。③配套设施设

备或管网故障、损毁的，予以及时维护整改。④不落实整改措施

要求的自行改造户，采取拆除处置等方式。⑤至 4 月 15 日，仍

未规范配套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或未能做到粪污全部资源化利

用的，由属地乡镇于 4 月 20 日前制定清退计划，2024 年 6 月底

前全部清退完成。

（3）对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属地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巡查。

具体措施要求：①超规模养殖，采取限期 7天减栏整改或依法依

规予以处罚。②存在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环境违法行为，

依法依规予以严厉查处。③对粪污处理能力和配套消纳地不足、

无法做到达标排放或通过资源化利用实现达标排放的畜禽养殖

场，由县农业农村局和永春生态环境局联合邀请有资质的生态环

境和农业专家组成评估小组于 6月底前重新核定养殖规模。需削

减存栏量的，于 2024年底前完成减栏。

（三）同步督导（4月 1日—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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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乡镇要保质保量完成“集中整治”各项任务，持续跟踪，

制定管理制度，确保辖区内生猪养殖污染问题不反弹。在开展集

中整治过程中，抽调县直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督促指导组对各有关

乡镇落实属地责任，履行职责，落实各自承担整治任务等工作进

行督促指导，每周四上报各有关乡镇集中整治进展情况（详见附

件 4），每周五通报整治进度。整治完成后，各有关乡镇要组织

对集中整治情况进行汇总，并分别报送县农业农村局和永春生态

环境局。

督促指导一组组长：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成员：抽调永春

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县水利

局、县城管局各 1名干部，督促指导片区 7个乡镇：呈祥乡、苏

坑镇、达埔镇、吾峰镇、五里街镇、桃城镇、东平镇。

督促指导二组组长：永春生态环境局分管领导，成员：抽调

永春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县

水利局、县城管局各 1名干部，督促指导片区 7个乡镇：玉斗镇、

锦斗镇、蓬壶镇、石鼓镇、东关镇、湖洋镇、外山乡。

（四）开展“回头看”（2024年 7月 11日起）

7 月 11 日起，县级督促指导组对各有关乡镇集中整治情况

每个月开展一次“回头看”，严防污染问题反弹回潮，如发现存在

偷排、乱排、超规模养殖等行为及时反馈给有关乡镇和相关部门，

并报送相关县领导。

三、健全生猪养殖长效监管机制

（一）生猪养殖污染集中整治工作完成后，实行“一月一调度”

制度，各有关乡镇于每月 20 日分别向县农业农村局和永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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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局上报巡查情况（巡查表见附件 5，附件 6）。

（二）永春生态环境局和县河长办应及时向各有关乡镇通报

各小流域的水质监测情况。对小流域水质异常情况的，永春生态

环境局会同县河长办、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开展实地调查，属生猪

养殖引发的污染问题通报属地乡镇及时整治。永春生态环境局加

强对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的监督管理力度，及时发现并查处规模化

生猪养殖场的环境违法行为，形成高压态势。

（三）县农业农村局要持续指导规模养殖场提高生猪养殖污

染物综合利用水平，指导乡镇制定生猪散养管理制度，引导有序

发展并规范养殖行为。

（四）县自然资源局指导各乡镇加大对生猪养殖违法占地行

为的执法力度。

（五）县林业局对各乡镇生猪养殖擅自改变林地用途、占用

林地加强执法力度。

（六）县河长办加强对各职能部门、乡镇生猪养殖污染集中

整治工作的督导。

（七）各乡镇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制定生猪散养管理制度；

加强巡查和对生猪散养户的管理，对本次整治完成后再次发现的

生猪养殖违规建设、生猪违法养殖污染环境等行为要及时制止处

理，并及时向县河长办、县农业农村局和永春生态环境局报告，

同时乡镇要组织人员对违规养殖场所进行关闭。

（八）县河长办、县农业农村局和永春生态环境局组成联合

巡查组，定期对各相关乡镇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工作进行巡查。巡

查发现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存在环境违法违规行为，通报永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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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局，由永春生态环境局予以查处；规模化以下生猪养殖户存

在污染行为的，通报属地乡镇，由属地乡镇予以处置。

（九）生猪养殖污染问题整治工作列入乡镇党政领导生态环

境保护目标责任书、河长制、乡村振兴考核等考核内容，以及主

要领导离任生态环境审计。

四、制定保障措施，健全激励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领导责任，组织乡镇政府和相关

部门力量按时保质完成各项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制定并落实畜禽

散养管理制度。县农业农村局、永春生态环境局等相关单位要加

强协同协作，持续开展帮扶指导并跟踪调度工作进展。

（二）落实资金保障。统筹安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重点

流域生态补偿奖励等扶持政策资金，集中支持一批带动性强的畜

禽养殖转型升级和畜禽污染防治示范项目，扎实推进畜禽养殖污

染重点减排工程，以具体项目促进各项任务按计划完成。对工作

显著的乡镇将给予一定工作经费奖励。

（三）严格监督考核。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压紧压实责任，

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工作纳入乡镇党

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河长制考核及乡村振兴实绩考

核。对工作严重滞后、群众反复投诉、畜禽养殖粪污处置不到位、

污染环境水体、汛期污染强度大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县政府效

能办将采取通报、约谈、红黄牌警示等措施，强化问责问效。

县农业农村局（督促指导一组）传真：23865830，邮箱：

yc2386172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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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小李，电话号码：18950892943。

永春生态环境局（督促指导二组）传真：23875443，邮箱：

ycxhbj@163.com；

联系人：小林，电话号码：15759581801。

附件：1. 乡（镇）生猪养殖场（户）清单

2. 乡（镇）分管领导和干部联系名单

3. 乡（镇）生猪养殖场（户）整治方案表

4. 乡（镇）生猪养殖场（户）整治进度表

5. 乡（镇）生猪养殖场（户）资源化利用设施运行

情况巡查表

6. 乡（镇）新增生猪养殖场（户）巡查表

7.山美流域乡镇规模生猪场情况表

8.山美流域乡镇规模以下生猪自行改造户情况表

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3月 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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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乡（镇）生猪养殖场（户）清单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生猪养殖场（户）名称 详细地址 存栏 是否改造户
备注（超规模、设施设备不

正常运行）

1

2

3

4

5
.
.
.

填报人： 分管领导： 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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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乡（镇）分管领导和干部联系名单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 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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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乡（镇）生猪养殖场（户）整治方案表

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生猪养殖场（户）

名称

详细

地址

存栏

（头）

整治措施
备注

非自行改造户 自行改造户

清栏 拆除 减栏
设施设

备维护
拆除

1

2

3

4

5
.
.
.

填报人： 分管领导： 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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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乡（镇）生猪养殖场（户）整治进度表

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生猪养殖场（

户）名称

详细

地址

存栏

（头）

整治进度
备注

非自行改造户 自行改造户

已清栏

（头）

是否

拆除

已减栏

（头）

已设施设

备维护

（户）

是否

拆除

1

2

3

4

5
.
.
.

填报人： 分管领导： 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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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乡（镇）生猪养殖场（户）资源化利用设施运行情况巡查表

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生猪养殖场

（户）名称
详细地址 现存栏数

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运行情况

备注储粪池运行

是否正常

厌氧池运行

是否正常

储液池运行

是否正常

管网是否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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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乡（镇）新增生猪养殖场（户）巡查表

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生猪养殖场（户）

名称
详细地址 发现问题情况 处理情况

备注：新增生猪养殖场（户）指新建、扩建、复养、新养的生猪养殖场（户）。



— 14 —

附件7

山美流域乡镇规模生猪场情况表

序号 乡镇 养殖场名称 详细地址 现环评备案量

1

玉斗镇

永春清凤养殖有限公司 玉斗镇白珩村 500

2 永春佰晟养殖有限公司 玉斗镇白珩村 500

3 泉州兴亿养殖有限公司 玉斗镇炉地村 4000

4

蓬壶镇

泉州八香养殖有限公司 蓬壶镇八乡村 2400

5 永春县协成养殖有限公司 蓬壶镇都溪村 500

6

达埔镇

永春县锦兴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达埔镇乌石村 500

7 永春达春养殖有限公司 达埔镇达山村 1000

8 永春县达埔镇洪步村岭头寨福春养殖场 达埔镇洪步村 3900

9 永春琪鑫养殖有限公司 达埔镇狮峰村 520

10 永春县达埔永盛养殖有限公司 达埔镇洑溪村 500

11 永春裕发养殖有限公司 达埔镇洑溪村 800

12 永春裕昌养殖有限公司 达埔镇洑溪村 500

13

五里街镇

永春土寨农牧有限公司 五里街镇吾东村 2000

14 永春湖坂商品猪基地场 五里街镇埔头村 500

15 福建泉州益盛禽畜养殖有限公司 五里街埔头村 5000

16

桃城镇

福建永春阳成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桃城镇外坵村 3700

17 永春县桃城镇联灯养殖场 桃城卧龙社区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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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永春县桃城镇胜丰养殖场 桃城卧龙社区 600

19 桃城镇 永春上沙财美富养殖有限公司 桃城镇上沙村 980

20 永春桶盘石养殖有限公司 桃城镇洛阳村 500

21

东平镇

永春县东平镇六斗生态养殖场 东平镇店上村 500

22 永春升旺养殖有限公司 东平镇文峰村 8000

23 永春云辉养殖有限公司 东平镇文峰村 2800

24

东关镇

永春县东关镇海凤养殖场 东关镇外碧村 500

25 永春长益养殖有限公司 东关镇内碧村 500

26 永春县东关荣鑫养殖有限公司 东关镇外碧村 2500

27

湖洋镇

泉州万林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湖洋镇溪西村 600

28 永春欣顺养殖有限公司 湖洋镇玉柱村 600

29

外山乡

永春云峰农牧有限公司 外山乡云峰村 2850

30 永春隆兴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外山乡云峰村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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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山美流域规模以下生猪自行改造户情况表

序号 乡 镇 村 别 养殖户名称
设计存栏

（最大可养量）

1 呈祥乡 西村村 黄庆祝 20

2 达埔镇 达理村 潘智敏 150

3 达埔镇 达山村 林申王 240

4 达埔镇 达山村 李茂同 240

5 达埔镇 狮峰村 李金森 55

6 达埔镇 狮峰村 李金波 100

7 达埔镇 新溪村 郑金刚 150

8 达埔镇 洪步村 吴振业 20

9 达埔镇 洪步村 颜庆祥 35

10 达埔镇 洪步村 林炳政 15

11 达埔镇 洪步村 林绅众 23

12 达埔镇 洪步村 林针昆 80

13 达埔镇 洪步村 林贵彬 100

14 达埔镇 洪步村 颜金山 22

15 达埔镇 洪步村 林金业 40

16 达埔镇 洪步村 林永会 40

17 达埔镇 乌石村 余金吉 22

18 达埔镇 新琼村 潘松林 10

19 锦斗镇 珍卿村262号 吴碧霜 45

20 锦斗镇 长坑村 李志忠 100

21 锦斗镇 长坑村 李多仕 60

22 锦斗镇 长坑村210-1号 李连发 42

23 锦斗镇 珍卿村10号 吴晔 30

24 锦斗镇 珍卿村164号 徐清桂 100

25 锦斗镇 珍卿村277号 徐生裕 80

26 锦斗镇 珍卿村228号 徐添福 50

27 锦斗镇 珍卿村 徐金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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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锦斗镇 卓湖村 章志纯 40

29 锦斗镇 洪内村草山 吴清金 30

30 锦斗镇 洪内村19号 吴鸿国 32

31 锦斗镇 洪内村43号 吴明德 35

32 蓬壶镇 八乡村 李旗中 60

33 蓬壶镇 八乡村醋坪场 陈澄峰 170

34 蓬壶镇 八乡村 吕志生 249

35 蓬壶镇 联星村 许来兴 35

36 蓬壶镇 联星村 樊孝信 240

37 蓬壶镇 联星村 康建忠 22

38 蓬壶镇 联星村 康忠义 25

39 蓬壶镇 东星村 王文润 30

40 蓬壶镇 都溪村 柯建清 247

41 蓬壶镇 观山村 苏春成 40

42 蓬壶镇 观山村 苏金虎 50

43 蓬壶镇 观山村 苏火星 15

44 蓬壶镇 观山村 苏祖振 210

45 蓬壶镇 南幢村 郭一心 15

46 蓬壶镇 南幢村 郭炬田 34

47 蓬壶镇 南幢村 郭茂癸（郭凌雄） 15

48 蓬壶镇 鹏溪村 潘崇盛 35

49 石鼓镇 东安村 苏振动 12

50 石鼓镇 凤美村 陈桂川 50

51 石鼓镇 凤美村 陈金虎 60

52 石鼓镇 凤美村 陈锦文 150

53 石鼓镇 桃星村 颜金坑 84

54 石鼓镇 吾江村 高地雷 35

55 石鼓镇 吾江村 吕文向 22

56 石鼓镇 吾江村 王克棋 35

57 石鼓镇 吾江村 吕振辉 50

58 石鼓镇 吾江村 吕辉叶 40

59 石鼓镇 半岭村 黄金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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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石鼓镇 半岭村 张文林 25

61 石鼓镇 大卿村 林国财 70

62 石鼓镇 大卿村 林金练 12

63 石鼓镇 大卿村 林星照 40

64 石鼓镇 大卿村 林佑猛 100

65 石鼓镇 大卿村 林佑轴 25

66 石鼓镇 大卿村 林天助 60

67 石鼓镇 大卿村 林赐彬 45

68 石鼓镇 大卿村 林启位 35

69 石鼓镇 大卿村 林佑丹 40

70 石鼓镇 大卿村 林佑钻 40

71 石鼓镇 东安村 苏进益 74

72 石鼓镇 东安村 苏志标 91

73 石鼓镇 东安村 苏文治 30

74 石鼓镇 东安村 苏金辉 53

75 石鼓镇 东安村 苏荣锋 43

76 石鼓镇 东安村 苏志强 21

77 石鼓镇 东安村 苏培森 12

78 石鼓镇 东安村 苏金勇 100

79 石鼓镇 吾江村 吕联贵 21

80 石鼓镇 马峰村 张高楼 64

81 吾峰镇 梅林村 黄逢源 35

82 吾峰镇 梅林村 黄应木 31

83 吾峰镇 梅林村 黄清海 50

84 吾峰镇 培民村 张国川 19

85 吾峰镇 培民村 张金城 17

86 吾峰镇 培民村 张添福 30

87 吾峰镇 培民村 张建功 60

88 吾峰镇 吾顶村 梁江平 75

89 吾峰镇 吾中村 施志民 200

90 吾峰镇 择水村 林清圳 20

91 吾峰镇 枣岭村 林大义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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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吾峰镇 侯龙村 范国成 60

93 吾峰镇 侯龙村 陈其南 130

94 吾峰镇 侯龙村 陈文炳 40

95 吾峰镇 侯龙村 范文标 120

96 吾峰镇 侯龙村 陈金梗 20

97 吾峰镇 梅林村 黄吉平 102

98 吾峰镇 梅林村 黄清良 35

99 吾峰镇 梅林村 陈文辉 25

100 吾峰镇 梅林村 黄华龙 63

101 吾峰镇 梅林村 黄一平 45

102 吾峰镇 梅林村 黄光煌 85

103 吾峰镇 梅林村 黄文生 40

104 吾峰镇 梅林村 黄立足 90

105 吾峰镇 梅林村 黄良生 35

106 吾峰镇 梅林村 黄金枝 25

107 吾峰镇 梅林村 黄春生 107

108 吾峰镇 梅林村 黄成业 80

109 吾峰镇 吾顶村 梁爱国 70

110 吾峰镇 吾顶村 梁金国（梁金桂） 30

111 吾峰镇 吾顶村 梁仕地 65

112 吾峰镇 吾顶村 林仕江 35

113 吾峰镇 吾顶村 林仕标 18

114 吾峰镇 吾西村 张进国 27

115 吾峰镇 吾西村 陈良平（张良萍） 35

116 吾峰镇 吾西村 张阅 120

117 吾峰镇 吾西村 陈昌介 36

118 吾峰镇 吾中村 施玉建 18

119 吾峰镇 吾中村 王顶民 23

120 吾峰镇 吾中村 张清烘 50

121 吾峰镇 择水村 陈金央 100

122 五里街镇 高垅村 林金锻 40

123 五里街镇 高垅村 谢清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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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五里街镇 吾边村 陈辉伙 100

125 五里街镇 吾东村 苏国炎 100

126 五里街镇 吾东村 郑文德 100

127 五里街镇 吾东村 郑忠州 80

128 五里街镇 吾东村 朱文辉1 100

129 五里街镇 吾东村 朱文辉2（林光明) 240

130 五里街镇 吾东村 陈宝定 80

131 五里街镇 吾东村 林芳炉 50

132 五里街镇 吾东村 林宝川 200

133 五里街镇 吾东村 林联枝 16

134 五里街镇 吾东村 郑志生 12

135 五里街镇 吾东村 叶建生 46

136 五里街镇 吾东村 郑永煌 25

137 五里街镇 吾东村 郑孝栋 38

138 五里街镇 吾东村 朱玉欣 10

139 五里街镇 吾东村 陈星才 20

140 五里街镇 吾东村 颜生泉 47

141 五里街镇 吾东村 郑金树 12

142 五里街镇 吾东村 吴玉宇 32

143 五里街镇 吾东村 吴志德 50

144 五里街镇 吾东村 郑友林 30

145 玉斗镇 玉斗村 康国枝 22

146 玉斗镇 云台村 何建新 35

147 玉斗镇 玉美村 康金锻 30

148 玉斗镇 玉斗村 肖永洁 80

149 玉斗镇 玉斗村 康炳辉 12

150 桃城镇 洛阳村 黄淑芳 200

151 桃城镇 花石社区 魏良泉 200

152 桃城镇 花石社区 郑大仲 240

153 桃城镇 上沙村 邱宜业 70

154 桃城镇 上沙村操龙景 邱尔福 70

155 桃城镇 上沙村操龙景 邱丁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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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桃城镇 上沙村 邱宜辉 80

157 桃城镇 卧龙社区 郑志堡（施林水） 150

158 桃城镇 卧龙社区 郑宝生 100

159 桃城镇 姜莲村 郑清在 100

160 桃城镇 姜莲村 郑金山 20

161 桃城镇 外坵村 郑国日 190

162 桃城镇 外坵村 林焕彬 180

163 桃城镇 外坵村 林添枝 96

164 桃城镇 洋上村 陈志彬（陈玉师） 110

165 桃城镇 洋上村 陈超群 150

166 桃城镇 洋上村 陈金师 240

167 桃城镇 洋上村 余永忠(余国强) 150

168 桃城镇 洋上村 陈桂春 150

169 桃城镇 洋上村 陈坚成 249

170 桃城镇 洋上村 李丽松 220

171 桃城镇 洋上村 余玉辉 65

172 桃城镇 洋上村 余建芳 100

173 东平镇 文峰村96号 黄志洪 150

174 东平镇 文峰村3号 方诗庆（方锦龙） 75

175 东平镇 文峰村51号 陈坚民 210

176 东平镇
南安、文峰村交

界（六分山）
方礼祖 220

177 东关镇 山城村 蔡隆兴（蔡伟斌） 90

178 东关镇 外碧村大山 陈景智 35

179 东关镇 外碧村山垵口 李文才 76

180 东关镇 内碧村 王金其 30

181 东关镇 外碧村大山 陈永章 25

182 外山乡 云峰村 林有佳 70

183 外山乡 乾溪村 林加福 50

184 外山乡 草洋村 洪星土 12

合 计 1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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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纪委监委，县委办。

县委书记吕建成，县政府县长张照绿。

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14日印发


